
　　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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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化，争议主要在于是否需要规定不可分之债或协

同之债。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只是确定多数人之债实现方式的一种中间性

的辅助手段，而且由于二者的区分在标准上存在歧义且操作复杂，该辅助手段的实

用价值有限。围绕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所形成的传统规则大多与按份之债、连带

之债以及协同之债密切相关。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关于多数人之债的规定，应当不

采传统大陆法系将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或者混合规定

的模式，而采取以债的实现方式为导向的类型化模式，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以外设

置协同之债的规定。协同之债的本质特征在于共同实施性。在立法上设置协同之债的

必要规则，既是基于多数人之债法律体系上的完备性要求，也是基于审判实践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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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上，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化存在两种方案：一是划分为可分之债
与不可分之债，二是区分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由于可分之债在传统上以按份为原则，所

以传统民法典往往在可分之债中规定按份原则，从而将后者涵盖其中，这就形成了传统民

法典中通常采用的三分模式：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１〕我国自民法通则以

来，在立法上只设置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并未设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目前我国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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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多数人之债的非典型形态研究”（１３ＢＦＸ０８９）的成果之一。
参见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 １１９７－１２２５条和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 １３０９－１３２０条。根据法国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 《关于合同法、债法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前者被后者取代，尤其是原法国

民法典有关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九条规则 （第 １２１７－１２２５条）被简化至修订后的第 １３０９条和第
１３２０条之中 （修订后的条文中译本，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 （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２页以下）。基于修订前的条文在历史传承和比较法上的重大意义，本文仍将详细分析，对
修订后的变化也将作出说明。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０－４３２条，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２９２－１３２０条，我国台湾
民法第２７１－２９３条。



机关正在审议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基本延续了这一方案。〔２〕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该草案

的准备过程中，学界曾提出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主张在连带之债与按份之债以外对不

可分之债作出专门规定；另一种则主张不规定不可分之债，而对与其相关的另一范畴———协

同之债———在连带之债和按份之债之外并行规定。〔３〕前一种方案接近于上述大陆法系的传

统模式，后一种方案则是 ２０００年以后陆续推出的三部国际示范文本 《欧洲合同法原则》

（ＰＥＣＬ，２００３）、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ＤＣＦＲ，２００９）以及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ＰＩＣＣ，２０１０）的做法，〔４〕代表了一种新的范式。
　　从我国立法和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来看，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作为多数人之债
的两种基本类型，毋庸置疑。争议主要在于，是否需要规定不可分之债，抑或是规定协同

之债。中国大陆的民法理论界对于不可分之债重视不够，现有研究在不可分之债的核心问

题上也缺乏共识。〔５〕基于立法与理论上的欠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不可分之债的规则运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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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未来民法典不设置 “债法总则”，有关多数人之债的规定将被置于 “合同编”的 “合同的履行”一

章中。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份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 《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在该章中只

规定了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 （第３０８－３１２条），但第３０８条对按份之债的界定添加了 “标的可分”的条件：

“债权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

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这一将 “可分性”与 “按份之债”融合规定的做法有借鉴大陆法系

传统模式的旨趣，但又非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实现原则，这就导致该添加的实践意义不大，在解释适用上甚至

略显多余：因为从逻辑上看，“标的可分”实乃 “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或各自分担债务”的应有之义。

中国法学会提交的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第７３条规定：“数人分享同一债权或者分担同一债务，其给
付不可分的，则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全部债权，各债务人也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全部债务。债务履行

后，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内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处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的 “民法

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第１２６条分三款分别界定了连带债权、按份债权和共同债权 （即 “协同债权”）。其第

３款规定：“在多数债权人中，任何一个债权人只能基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请求履行，债务人必须向全体债权
人履行债务的，为共同债权。”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１０－１０１条和第１０－２０１条将多数债务人或多数债权人分为三种类型：连带债务或连
带债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ｙ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ｌａｉｍｓ）、按份债务或按份债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ｌａｉｍｓ）、协同债务或协同
债权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ｌａｉｍｓ）。中译本参见欧洲合同法委员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朱岩译，
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３０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５１页以下。《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３－４：１０２条和第３－４：２０２条基本沿袭此前完成的 《欧洲合同法原则》，也作出了类似的分类：连带债务或连

带债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ｙ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ｉｇｈｔｓ）、按份债务或按份债权 （ｄｉｖｉｄｅ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ｉｇｈｔｓ）、协同债务或协同债
权 （ｊｏｉｎｔ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ｉｇｈｔｓ）。中译本参见 ［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

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全译本）》第三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８４３
页，第８６８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１１．２．１条将多数债权人分为三种类型：按份债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ｃｌａｉｍｓ）、
连带债权 （ｊｏｉｎｔ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ｌａｉｍｓ）、协同债权 （ｊｏｉｎｔｃｌａｉｍｓ）。中译本参见张玉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２０１０》，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２７页。
目前，中国大陆在该领域仅有齐云的专著，王利明在其债法著作中对不可分之债也有论述，此外则是各民法

教科书中的简单介绍。这些著述涉及了不可分之债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

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一人所生事项之效力。在第一个问题上，张广兴主张给付是否可分的根本标准在于

给付的分割是否会影响债的目的 （给付的价值）的实现，具体则须结合给付在性质上、物质上的特点以及当

事人约定等因素判断；王利明主张应当根据给付的性质、债的目的、当事人的意思、交易习惯和用途等因素

综合考量；齐云主张根据所谓的 “整体观念和整体价值”区分客观可分与客观不可分，客观可分仍可因当事

人的特别约定或者立法规定而归于主观不可分。在第二个问题上，王利明主张不可分债权以协同实现为原则，

而不可分债务则应当以连带履行为原则；齐云的观点则倾向于不可分债权和不可分债务都采协同实现方式。

在第三个问题上，在不可分债权领域，王利明和齐云均同意债权人受领迟延具有绝对效力，而免除则只具有

相对效力，但在不可分债务领域，王利明则未予讨论。参见张广兴： 《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２０页以下；王利明：《债法总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８１页以下；齐云：《不可分
之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９页，第１６８页，第１７７页，第１８１页。



有讹误。〔６〕而协同之债在中国大陆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鲜有提及。〔７〕因此，要想回答

未来中国民法典在上述领域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方案，我们必须对该领域尤其是可分之债与

不可分之债的理论脉络和实践状况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

二、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

　　现代民法上关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理论源自罗马法。目前的研究表明，这
一区分理论最初主要产生于遗产继承领域，而且与债的主体的复数化相关。根据 《十二表

法》第５表第９条的规定：债权和债务在数个共同继承人之间按照继承的份额是 “当然”

（ｉｐｓｏｉｕｒｅ）可分的。〔８〕“因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应被划分为多个权利和义务，而且每个
人的标的都是原始标的的一部分。”〔９〕由此可见，可分之债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ｓ）与按份之
债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ｐｒｏｐａｒｔｅ）在此并无区分。同样，根据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直至古典罗马法
时代，不可分之债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ｓ）与连带之债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ｉｎｓｏｌｉｄｕｍ）也是一回事，
二者混同不分。〔１０〕转变发生在优士丁尼时期。优士丁尼法将不可分之债作为按份之债处

理。这突出体现在，当不可分债务因为不履行而转变为损害赔偿义务时，债权人向共同债

务人主张金钱价值的权利即从不可分之债转化为可分 （按份）之债。〔１１〕据此，不可分之债

与连带之债的古典同一性出现了裂缝。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正式分离出现于晚近的共同

法时代。〔１２〕这一时期法国的法学家朴蒂埃 （Ｐｏｔｈｉｅｒ）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朴蒂埃在总结
１６世纪法国习惯法学者杜穆林 （Ｄｕｍｏｕｌｉｎ）的学说〔１３〕的基础上，将连带之债与不可分之

债彻底分离：连带之债被归于 “债的缔结条件和方式”的范畴，不可分之债 （以及可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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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误主要体现为将不可分债务与连带债务相混同。大量案例表明法院将发生在欠款、欠薪、损害赔偿领域的

给付金钱的数人连带债务认定为不可分债务。参见吴贺军、侯翠荣与邳玉明民间借贷纠纷案，天津市宝坻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津０１１５民初２８０７号民事判决书；庞郡与蒋学元等债权转让案，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７）川０８民再３号民事判决书；杭州蓝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叶茂洪、叶爱锦、杭州胖湾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杭江商初字第 ４７４号民事判决书；刘玉东、
张春义与张连杰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沈民初字第４９９号民事判决书；李建
兰诉江西武功山中山脆鲩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申请支付令案，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赣０３２３民督１
号民事裁定书。

理论上仅有的论述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８５页以下。该书参照当代德国
的理论，将协同之债称为 “债务人共同体”和 “债权人共同体”。

参见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２９１页。拉丁
文本中的 ｉｐｓｏｉｕｒｅ也可以译作 “依法”，比如徐国栋等 《〈十二表法〉新译本》（《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
期，第２页）就将该条译为：“继承的债权和债务，依法按其继承的遗产份额分配给继承人。”
同上书，第２９１页。
该观点出自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彼德罗·彭梵得：“不可分之债对于罗马法学家而言就是连带之债”，“真正的

不可分性就是连带性”。ＳｅｅＰｉｅｔｒｏＢｏｎｆａｎｔｅ，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ｅｔà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ｄｅｌｌｅ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ｉ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
Ｖａｒｉｉ，ＩＩＩ，Ｔｏｒｉｎｏ：ＵＴＥＴ，１９２６，ｐｐ．３６８－３６９．
同上文，第３６９页以下。除此以外，彭梵得认为，在不可分债务场合债务人要求延期履行的权利和在不可分
债权场合债务人要求提供保证的权利，也体现了按份之债的特点。参见前引 〔８〕，彭梵得书，第２９２页。但
根据下文分析，延期履行和提供担保这两种情况体现的更主要是不可分之债实施上的 “协同性”。

前引 〔１０〕，Ｂｏｎｆａｎｔｅ文，第３７５页。
杜穆林在此领域的代表作为 《解开可分与不可分的迷宫》（Ｅｘｔｒｉｃａｔｉｏ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ｉｄｉｖｉｄｕｉｅ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ｉ）。关于此书的
基本内容参见前引 〔５〕，齐云书，第７１页以下。



债）则归于 “债的标的”的范畴。〔１４〕１９世纪的德国共同法学者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
将连带之债归于 “债的主体”范畴，而将不可分之债 （以及可分之债）归于 “债的标的”

（即给付）范畴。〔１５〕在此基础上，朴蒂埃及其后的德国学者对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所作

出的阐述基本确定了近现代民法在此领域的理论和立法范式。这一传统范式的核心问题是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与实现方式。本部分先讨论两者的区分标准。

　　 （一）共同法

　　根据朴蒂埃的基本思路，〔１６〕债的分割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事实分割，即对债的标的的
物理分割，另一种则是观念分割 （或法律分割，ｉｎｉｕｒｅｅ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即按照债的标的的权利
份额进行分割。可分之债系指债的标的在事实上可分或者在观念上可分：前者如金钱之债，后

者如给付一个奴隶或一匹马。不可分之债系指债的标的在事实上和观念上均不可分。在此，朴

蒂埃沿袭杜穆林的理论，将不可分性分为三类。前两类属于不可分之债的范畴，即 “缔约不

可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或 “性质不可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ｎａｔｕｒａ）和 “债不可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前者为绝对不可分，比如一项通行地役权的负担，其特点是，债的标的就 “性

质”（ｎａｔｕｒａ，包括事实和观念两个方面）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分，因此不可能通过分部
分 “缔约”（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得以实现。后者如一项建筑房屋的债务，其特点则是，建房这样的工
作可以通过分别缔约来完成房屋的各个部分，但当其作为债的标的时，从缔约当事人的看法来

考虑是不可分的。〔１７〕第三类不可分性是 “清偿不可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该类型在性
质上仍然属于可分之债的范畴，只是在清偿或履行上不可分割，必须全体当事人共同履行

或共同接受履行，否则将导致不公平，因而该类型被视为介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之间

的中间形态。清偿不可分包括三种具体情况：单一种类物 （替代物或不特定物）之债，约

定共同履行之债务，以及根据债或标的物的性质或者合同的目的 （也就是合同当事人真正

的意图）不得分部履行之债。〔１８〕就这三类不可分性之间的关系而言，第一类不可分性必然导

致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可分性，第二类不可分性也必然导致第三类不可分性，反之则不成立。值

得注意的是，较之于第一类的绝对不可分，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不可分性都与所谓 “当事人

的真正意图”———即债的目的———密切相关，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晰，此乃朴蒂埃理论的缺

陷。综上，朴蒂埃区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标准主要是债之标的的事实性质和权属性

质，债的目的的考虑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据此，可以将朴蒂埃的相关分类体系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事实上可分或者观念上可分 （含清偿不可分）

不可分之债：事实上和观念上均不可分
缔约不可分{{
债不可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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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ＳｅｅＭ．Ｐｏｔｈｉｅｒ，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ｉｄＥｖａｎ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ＲｏｂｅｒｔＨ．Ｓｍａｌｌ，１８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Ｉ，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ＩＩａｎｄＩＶ）ａｎｄｐ．９２（ｐａｒａｓ．［１７６］ａｎｄ［１７８］）．
ＳｅｅＦ．Ｃ．Ｓａｖｉｇｎｙ，Ｌｅ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ｉ，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ｒａｄ．Ｇ．Ｐａｃｃｈｉ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ｏ：ＵＴＥＴ，１９１２，Ｉｎｄｉｃｅ（Ｃａｐｏ１，§ＩＩＩ，
§ＩＶ）；Ｂ．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ＤｉｒｉｔｔｏＤｅｌｌｅＰａｎｄｅｔｔｅ，ｔｒａｄ．Ｃ．ＦａｄｄａｅＰ．Ｅ．Ｂｅｎｓａ，Ｖｏｌｕｍｅ２，Ｐａｒｔｅ１，Ｔｏｒｉｎｏ：ＵｎｉｏｎｅＴｉ
ｐｏｇｒａｆｉｃｏＥｄｉｔｒｉｃｅ，１９０４，Ｉｎｄｉｃｅ（Ｌｉｂｒｏ４，Ｃａｐｉｔｏｌｏ１，§ＩＩ，§ＩＶ）．
以下关于朴蒂埃的学说参见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５２页以下。
朴蒂埃还举了一个 “转让土地用以建设酒庄”的例子：土地本身在性质上是可分的，但作为债的标的，该土

地特定的建设用途决定了该土地是不可分的。参见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５５页以下。
对于清偿不可分的第三种情况，朴蒂埃举出的示例为出售和出租地产的不可分性、给付救人出狱的赎金的不

可分性。参见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６９页。



　　萨维尼沿袭了朴蒂埃关于事实分割和观念分割的标准。〔１９〕但萨维尼指出，可分之债与
不可分之债的区分主要针对多数人之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一人的单一之债领域，该

区分的实践意义不大。〔２０〕在此基础上，温德夏特进一步明确指出，给付在性质上虽然可分

但分割违背当事人的意志或法律的规定，亦为不可分之债〔２１〕———类似于上述第二类不可分

性 （“债不可分”）；但温德夏特所谓的 “给付性质”并非给付标的物的 “物理或自然”属

性，而主要是指给付在 “观念上”的属性。〔２２〕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法学者对于给付乃至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
区分标准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考量因素：给付的事实性质 （或物理性质或自然性质）、给付的

观念性质 （或权属性质或权利份额）、债的目的 （包括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

　　 （二）现代法

　　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遵循了朴蒂埃的上述思路，不可分性的三种类型分别被其
第１２１７条、第１２１８条和第１２２１条所采纳。据此，不可分之债包括两种情况：一为债的标
的 （或者给付）在性质 （包含事实和观念两方面）上不可分 （第 １２１７条），即 “缔约不可

分”。二为债的标的 （或者给付）在性质上可分但从 “债的关系考虑”不能部分履行 （第

１２１８条），此乃对 “债不可分”理论的继受。这里所谓债的 “关系”（ｒａｐｐｏｒｔ）实系债的目
的，涵盖了债在不同情况下的功效、用途以及缔约人的意图。〔２３〕朴蒂埃理论中的 “清偿不

可分”则被作为可分之债在效果 （即实现方式）上的五种例外情况之一加以规定：根据债

或标的物的性质或者合同的目的可知合同当事人的本意是该债务不得分为若干部分履行

（第１２２１条第１款第５项）。〔２４〕

　　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将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标准归结为给付性质和债的目
的两个方面的考量因素，前者包括给付的事实性质和观念性质。在朴蒂埃理论中尚不够明

确的债的 “关系”或 “目的”被明确作为区分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因素。但朴蒂埃理

论的缺陷也被延续下来：第 １２１８条 （不可分之债）与第 １２２１条第 １款第 ５项 （可分之债

实现方式的例外）同样基于债的目的，二者之间的区分缺乏说服力。２０１６年修订后的法国
民法典删除了上述规则，且新设的第１３０９条和第１３２０条不再对区分标准作出规定。由此，
该问题完全被归入法教义学的解释范畴。而当代法国的主流学说在该问题上基本沿袭了上

述传统理论，将不可分之债概括为两种情况：债的标的 （或者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或

者在性质上可分但依法定或约定不可分。〔２５〕但是，修订后的 “不可分之债”（第 １３２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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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参见前引 〔１５〕，Ｓａｖｉｇｎｙ书，第２９５页，第３０６页。
同上书，第３２５页。
参见前引 〔１５〕，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书，第１４１页以下。
温德夏特指出，给付在性质上的可分性虽然可以从给付标的物的自然属性 （比如数量、性状）去判断，但更

主要应根据其 “在观念上而非物质上”（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ｍａｇｉｓｐａｒｔｅｓｈａｂｅａｎｔｑｕａｍｃｏｒｐｏｒｅ，Ｄ．４５，３，５）的属性去判
断———其实质是给付标的的权利份额。参见前引 〔１５〕，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书，第１３页，注４；Ｂ．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Ｄｉｒｉｔｔｏ
ＤｅｌｌｅＰａｎｄｅｔｔｅ，ｔｒａｄ．Ｃ．ＦａｄｄａｅＰ．Ｅ．Ｂｅｎｓａ，Ｖｏｌｕｍｅ１，Ｐａｒｔｅ２，Ｔｏｒｉｎｏ：Ｕｎｉｏｎｅ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ｃｏＥｄｉｔｒｉｃｅ，１９２５，ｐ．１２。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的相关中文和英文译本也将第 １２１８条中的 “债的关系”译作

“债务的本旨”或 “债的本意”。参见 《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法国民法典》，
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以上观点参见 Ｃ．Ｄｅｍｏｌｏｍｂｅ，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ｏｕ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ｓｅｎＧéｎéｒａｌ，Ｔｏｍｅ３，Ｐａｒｉｓ：Ａｕ
ｇｕｓｔｅＤｕｒａｎｄ，１８７０，ｐ．４５７。
参见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８９页。



被明确规定在了 “多数人之债”的类型中，根据当代法国主流学说的解释，所谓可分之债

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不仅在于债的标的 （或者给付）可否分割，而且在于债的标的 （或

者给付）可否 “在复数债权人或者复数债务人之间进行分割”〔２６〕———这显然背弃了可分性

同样适用于单一之债的传统 （修订前的第１２２０条第１款），转向了德国民法典的范式。
　　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３１６条在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上沿袭了法国的传统思
路，将不可分之债归为两种情况，即 “作为给付标的的物或行为依其性质或者依缔约当事

人的看法不适宜分割的，债即为不可分”。〔２７〕这一表述显然更接近于朴蒂埃。意大利当代

学理将给付不可分性的标准概括为实质不可分、经济功能不可分、法律不可分、协议不可

分。前两者是指分割面临过大的困难或经济成本过高，属于给付的事实性质范畴；后两者

则是指给付依法定或者约定不可分，属于债的关系或目的范畴。意大利主流理论强调给付的

分割必须落实到标的物的某一部分，因而抵制观念分割———反对以权利的可分性作为给付可分

性的一般标准。尽管如此，观念分割仍然在买卖共有之不可分物的规则中得到了认可。〔２８〕

　　德国民法典始终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限制于 “多数人之债”范畴。德国民

法理论在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标准上除了坚持传统的考量因素外，还引入了 “人”的

因素：仅仅 “给付”可分还不足以导致债之可分，只有当给付可以按照债务人或者债权人

的人数分割为不同部分，并由各个债务人分别履行或者向各个债权人分别履行时，该债方

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这一观念突出地体现在不可分之债与共有关系之间的关联性上———

德国将共有人的共有债权和共同共有人给付共有财产的共有债务视为不可分之债的重要内

容。〔２９〕由于此类不可分之债的关键在于给付在观念 （即权利份额）上不可分，而不论在事

实上是否可分，这就进一步证成了温德夏特的上述观点：作为区分债之可分性与不可分性

之标准的 “给付性质”的关键是给付的观念性质，而非给付的事实性质。

　　在上述一般标准之外，拉丁法系的某些法域在立法上还针对债的各种具体形态的可分
性与不可分性问题进行列举式规定。这些规定内容庞杂，缺乏统一性，〔３０〕某些规定在学理

上还存在较大争议。〔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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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前引 〔２５〕，张民安书，第２８９页。
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民法典的中译本 （费安玲等译）将 “缔约当事人的看法”译为 “缔约双方确定的给付

方式”，在含义上实有偏差。

由于意大利法采按份共有原则 （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１００－１１０１条），因此不可分物的共有人可以通过分别出售
各自份额的形式出售该共有物，也可依据买回协议按份额买回已经出售的共有物 （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５０７条、
第１５０８条）。关于不可分之债的意大利法教义学理论，参见 Ｃ．ＭａｓｓｉｍｏＢｉａｎｃａ，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ｉｖｉｌｅ，ＩＶ．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
ｏｎｅ，Ｍｉｌａｎｏ：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９３，ｐ．７５４。
参见 ［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０２页，第６１７页。
比如，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１２１９条、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６８条、魁北克民法典第１５２１条、路易斯安
那民法典第１８２０条均规定，约定连带之债不等于不可分；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１８条规定数人继承之债不可分；
西班牙民法典第１１５１条规定不作为之债依其特点确定是否可分；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６９－６７２条和第６７９－６８４
条还针对给予之债、作为之债、不作为之债、特定物之债、选择之债、地役权之债、共有物之债乃至抵押和

质押的可分性或不可分性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内容多渊源于共同法学说。

比如，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１８条规定数人继承之债不可分，但我国法理恰恰相反，数个继承人原则上按各自的
继承份额分担债务。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７９条和第６６９条分别规定给予特定物之债不可分而给予数量物之债可
分，但这只是原则，特定物如果可以度量也是可分的，数量物的分割如果违背债的目的则将沦为不可分。此

外，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８２条还规定了抵押的不可分性，这在学理上更是不妥。姑且不论抵押权非属债权，即
使是类推债权，抵押权的不可分性仅指在主债履行完毕之前抵押权始终及于抵押物的整体，但该 “整体性”

并不排斥抵押权的部分实现———抵押权人仍可就抵押物之部分实现其利益，这一特点与不可分债权相反。



　　 （三）小结

　　就大陆法系的传统而言，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因
素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传统民法以 “给付的分割”即 “债可否部分履行”作为区分二者的

形式标准：只要可以部分履行 （或部分给付），准确地说，只要部分履行可以相应地导致债

的部分消灭，即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３２〕但现代德国和法国的民法理论上增加了 “人的

分割”的要求：债仅可以部分履行还不足以导致其可分，只有当分割的 “部分”可以由各

个债务人分别履行或者向各个债权人分别履行时，该债方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传统做

法可以简称为 “分部标准”，相形之下，德国和法国的现代做法可称为 “分人 ＋分部标准”。
二者导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协同之债的归属。协同之债 （详见下文）要

求各个债务人必须共同履行，各个债权人必须共同受领履行。依现代标准，协同之债因排

除 “人的分割”而归属于不可分范畴，可分之债则排除协同形式；但依据传统标准，虽然

协同之债不得进行 “人的分割”，但仍可以进行 “给付的分割”———各个协同债务人或者各

个协同债权人可以共同履行部分给付或者共同受领部分给付，因此可分之债也可以采用协

同形式。〔３３〕其二，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适用范围。相形之下，现代做法缩小了可分之

债与不可分之债的适用范围，将该区分限制在多数人之债的范畴内。这虽非传统民法的做

法，但由于在单一之债领域，传统民法通常也将可分性视同不可分性，〔３４〕所以，可分性与

不可分性的区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主要适用于多数人之债领域〔３５〕———本文的探讨

也主要集中于该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单一之债领域，给付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

并非毫无意义：在给付可分的场合，如果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部分履行 （甚至部分撤销）

是允许的；〔３６〕而在给付不可分的场合，则不允许部分履行 （或部分撤销）。基于此，在我国

的审判实践中，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概念也经常被运用于单一之债领域。〔３７〕总之，可分

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式标准，而且各有其意义。

　　无论采用上述哪种形式标准，考量给付在法律上可分与否的实质因素在比较法上包括
两个方面，即给付性质和债的关系。〔３８〕给付性质涵盖了给付的事实性质 （或物理性质或自

然性质）和给付的观念性质 （或权属性质或权利份额）两个因素。二者之中孰为决定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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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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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上明确的表述参见西班牙民法典第１１５１条、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６７条。
意大利法学家布斯奈利即持此观点。Ｂｕｓｎｅｌｌ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ａｍｅｎ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ｓｓａ，Ｍｉｌａｎｏ：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７４，
ｐ．８５．
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１２２０条第１款、西班牙民法典第１１４９条、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７３条、魁北克民
法典第１５２２条以及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１８１６条均规定：在单一之债领域可分之债应如同不可分之债履行之。
正如阿根廷民法典的起草者萨尔斯菲尔德 （Ｓａｒｓｆｉｅｌｄ）所言：“债仅在有数个债权人或数个债务人时，才分为
可分之债或不可分之债。在只有一个债权人和一个债务人时，债即使可分，也始终应予整体履行，而绝不能

部分清偿。”参见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５页，注释①。
参见我国合同法第７２条。
参见重庆市博海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鑫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工业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渝民终４５１号民事判决书；江苏海源机械有限公
司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嘉商终字第３８６号民事判决
书；周雁桂与台山市佳顺物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粤０７民终
１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贺艳、严嗣杰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川民再６号民事判决书。
值得一提的是，“债的关系”在继受法国传统的法域表述上差异较大：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１６条将其表述为 “缔约

当事人的看法”，魁北克民法典第１５１９条、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１８１５条以及日本民法典第４２８条则将其简化
为 “当事人的约定”，巴西新民法典第２５８条则将其表述为 “经济秩序之目的”或 “法律行为的特殊性质”。



性质的关键，比较法上的观点并不统一。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债的目的，对此须根据当事

人的约定、法律的规定以及习惯加以判断。就给付性质和债的目的在具体考量中的相互关

系而言，理论上一般认为，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则在法律上不得依法定、约定或习惯进

行分割，〔３９〕而给付在性质上可分，尚须结合债的目的来确定其在法律上是否可分。此外，如

果给付在性质上不够明确，比如完成一项建筑工程，则其在法律上是否可分也需要结合债

的目的予以判断。

　　总体来看，比较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辅助考量的实
质因素也较为复杂、抽象，操作难度较大。具体列举式规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

陷，但缺乏国际普遍性，内容不统一甚至存在争议。因此，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

区分规则不适于在立法上统一规定。

三、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

　　 （一）共同法

　　在朴蒂埃的理论中，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原则上采用分割实现的方式 （即按

份之债），但也存在很多例外的情况须采用连带方式。〔４０〕不可分之债基本上采用连带方式。

就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在于二者都

具有整体性：每个债务人都须对整体负责或者每个债权人都对整体享有权利。〔４１〕差异在于

整体性的产生基础不同：不可分之债的整体性乃基于债的标的的性质，连带之债的整体性

则基于债的主体的性质。因此，连带之债并非以不可分性为必要———连带性并不妨碍债的标

的在连带债务人或者连带债权人之间可能进行分割。〔４２〕反之，不可分之债也可能采用连带

以外的实现方式：不可分债务如果在产生时不是连带的，比如数个继承人从死者处继承而

来的不可分债务，则任一继承人 （或债务人）在被起诉后都可以主张暂停诉讼程序以传唤

其他共同继承人一起进入程序———类似现代法上的 “协同性”理念。〔４３〕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 “协同性”理念在性质上属于可分之债范畴的清偿不可分领域也有类似体现：债权人既

不能诉请债务人的继承人之一承担全部债务，清偿的不可分性也不允许继承人之一进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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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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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５〕，张广兴书，第１２１页；［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 ＩＶ·新订债权总论》，王邁译，中国
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５页。争议在于，如果两个共同共有人出售共有的两头牛，该合同给付在权属性
质上是不可分的，但合同约定每个共有人向买方交付其中的一头牛，该可分性的约定是有效的———因为共同

共有规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此存在两种解释：一是，该约定将原来的共同共有关系变更为分别所

有，两头牛的权属性质也由不可分变更为可分；二是，该约定被视为共同共有人之间的相互授权，据此每个

共有人系代表全体实施部分给付，两头牛在权属性质上的不可分性并未变更，只是变通了不可分给付的履行

方式。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此场合下的约定都不违背给付的权属性质。因此，理论上的一般观点是正确的。

这些例外情况包括抵押债务，特定物债务，物的返还之债，继承人之一的行为或过错导致标的物灭失的责任，

根据协议、遗嘱或者判决须由继承人之一负责的债务以及清偿不可分之债。这些例外情况在实现方式上除了

涉及连带之债外，前五种情况还可能仅仅表现为单一之债。参见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５９页以下。朴蒂
埃的上述理论也影响了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 １１２１条的规定。现在看来，这五种情况 （单一之债）

的理论实质是 “债务人 （或责任人）的认定”问题，不宜与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混为一谈。

２０世纪初的法国法学家吉拉尔德 （Ｇｉｒａｒｄ）的观点与此类似，也将债的分割实现 （即按份之债）的对立面即不分

割实现的债归纳为债的标的不可分和债的主体之间具有连带性两种类型。参见前引 〔５〕，齐云书，第２２页。
参见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７３页。
同上书，第１７７页。



分给付，除非其他共同继承人同时给付剩余部分。〔４４〕据此，可以将朴蒂埃有关可分之债与

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

原则：按份之债

例外：
连带之债

“协同性”理念———{{
清偿不可分债务

不可分之债
原则：连带之债

例外：“协同性”理念———{













继承的不可分债务

　　有所不同的是，萨维尼虽将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归于共同之债 （ｃ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ｔ），即连带
之债，〔４５〕但针对不可分债权，所谓的共同之债或者连带之债的实现方式则被简化为：多数

债权人之间应当达成共识，就如同任命了一个共同代理人，从而只要一次审判就可实现他

们的权利〔４６〕———这也隐含了现代民法上的 “协同性”理念。在此基础上，温德夏特更加

明确地指出，连带性在不可分债权的场合并非严格适用：如果向共同债权人之一给付无法

带来其他债权人的满足，债务人只有在被担保无须对其他债权人的份额负责的情况下，才

应当向共同债权人之一给付；连带性对不可分债务则基本适用：每个债务人即使没有得到

类似的担保，也必须对债权人负担全部债务；但不可分债务领域也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任一债务人并不对整体债务负责，而仅仅承担特定的协作义务。〔４７〕可见，在德国的共同法

学说中，不可分债权和不可分债务领域都存在现代民法意义上的 “协同性”问题，但可分

之债领域不存在。据此，可以将德国的共同法学说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

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大体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
原则：按份之债

例外：{ 连带之债

不可分之债
原则：连带之债

例外：“协同性”理念———{{
存在于不可分债权和不可分债务领域

　　综上所述，就实现方式来看，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都可采连带方式。近代早期法国
和德国的共同法学者在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上已经认识到了 “协同性”的存在，但该

“协同性”尚未从连带性概念中独立出来。

　　 （二）现代法

　　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对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所确立的规则基本承
袭了朴蒂埃的理论：可分之债以按份方式为原则 （第 １２２０条第 ２款），但在清偿不可分领
域，数继承人则须承担连带债务 （第 １２２１条第 １款第 ５项）；不可分之债则以连带方式为
原则 （第１２２２－１２２４条），但数人继承的不可分债务在实现方式上则具有协同性 （第１２２５
条）。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第１２２１条第 ２款最后一句的规定，在清偿不可分的场合，各继
承人均得被诉请清偿全部债务，但对其他共同继承人有求偿之权利。此种连带性的规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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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４〕，Ｐｏｔｈｉｅｒ书，第１６９页。
须说明的是，萨维尼一方面看到了 “连带性”（ｓｏｌｉｄｕｍ）在用法上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指出，在多数人之
债领域，当与分割实施之债 （即按份之债）相反对时，连带之债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ｔ）与共同之债 （ｃ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ｔ）是同
义的。参见前引 〔１５〕，Ｓａｖｉｇｎｙ书，第１３１页。
参见前引 〔１５〕，Ｓａｖｉｇｎｙ书，第３４８页。
参见前引 〔１５〕，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书，第１６８页以下，第１７２页。



然背弃了朴蒂埃的 “协同性”理念。而 ２０１６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 １３２０条则进一步抛
弃了原第１２２５条的 “协同性”规则。因此，在当代法国法上，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统一

采用连带性模式。据此，可以将当代法国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

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
原则：按份之债

例外：{ 连带之债

不可分之债：
{

连带之债

　　意大利民法典在总体方向上回归了古典罗马法的方案：将不可分之债基本归于连带之
债。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其主流解释理论，在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的场

合，给付的可分性导致按份之债的关系，除非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支持连带关系

（第１３１４条）；而给付的不可分性本身就意味着连带关系———适用连带之债的规则调整 （第

１３１７条）。因此，多数人不可分之债构成连带之债的一种亚类型。〔４８〕尽管如此，不可分债
权在实现方式上须适用特殊的协同性规则：为实现全部债权而提起诉讼的债权人的继承人

应当为其他共同继承人提供担保 （第１３１９条）———该规则源自温德夏特。据此，可以将当
代意大利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
原则：按份之债

例外：{ 连带之债

不可分之债：连带之债 （不可分债权的协同性被归于连带之债范畴
{

）

　　德国民法典及其法教义学理论则明确引入了 “协同之债”作为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４９〕

在德国民法上，可分之债在传统上以按份方式为原则 （第４２０条）。但是，由于在共同的合
同债务领域 （第４２７条）和多数人侵权领域 （第 ８４０条第 １款）普遍适用连带债务，该原
则已经被颠覆。不可分债务依据第４３１条的规定适用连带规则，但这只是原则，基于协作关系
或者以共同共有财产为给付标的的多数人债务则适用 “协同债务”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ｕｌｄ，
也译 “共同债务”）规则。不可分债权同样存在连带和协同两种实现方式，但依据第４３２条
的规定，“协同债权”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或 Ｍｉ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也译 “共同债权”）

显然是原则。据此，可以将当代德国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

实现方式归纳如下：

可分之债
按份之债{连带之债

不可分之债

不可分债务
原则：连带债务

例外：{ 协同债务

不可分债权
原则：协同债权

例外：{{












连带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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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８〕，Ｂｉａｎｃａ书，第７５４页以下 （§§３８５－３８７）。布斯奈利认为，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３１７条和德
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的规定说明立法者对于连带性和不可分性的关系回归到了古典罗马法的混同传统。参见前
引 〔３３〕，Ｂｕｓｎｅｌｌｉ书，第６７页，注１２８。
参见前引 〔２９〕，梅迪库斯书，第５９７页以下。



　　 （三）小结

　　对于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传统民法以按份之债为原则，〔５０〕例外的情况适用连带之
债。〔５１〕但在现代民法中，连带之债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以德国为例，无论是依合同产生

的多数人之债还是由侵权导致的多数人责任都普遍适用连带之债，所以可分之债以按份为

原则的思路已经与实践相脱节。此外，主要法域的民法典上没有出现过对可分之债采用协

同实现方式的规定，但依传统理论未为不可：在可分与不可分的区分仅采用 “分部标准”

的场合，各个协同债务人或者各个协同债权人可以共同履行部分给付或者共同受领部分给

付。因此，从理论上讲，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可否包括协同之债，取决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

之债的区分采用何种标准。但比较法上的现实情况表明，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与不

可分之债的区分主要采用的乃是 “分人 ＋分部标准”，在此体制下，可分之债排除协同形式。
　　就不可分债务而言，绝大多数法域将其实现方式归为连带债务，〔５２〕个别法域则不同程
度地承认不可分债务的 “协同性”。〔５３〕就不可分债权而言，其实现方式同样包括连带和协

同两种方式，多数法域倾向于协同方式。〔５４〕

　　总体来看，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一般以按份或连带作为其实现方式，而不可
分之债则以连带和协同作为其实现方式。中国法学会提交的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

与２０１６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２０条类似，对不可分之债统一采用连带性模式。〔５５〕这
不仅在理论上有失偏颇，而且也与我国的司法实践不完全吻合。在我国的相关案例中，固

然不可分债务都采用连带方式，但在有关不可分债权的案例中，我国法院的裁判却与协同

方式更为吻合。比如，在刘晓光等诉王和平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数人各自

拥有的股权和债权被打包出售后，该数人共同享有的价款债权构成不可分债权。由于债权

人之间无分配约定，出售财产的总价虽约定明确但各项股权和债权的价值很难进行评估，

法院据此裁定驳回部分债权人主张全部价款的请求。〔５６〕在高晓莉与上海莘闵荣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史俊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中，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共同购买人请求出卖人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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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除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１８１７条、奥地利普通
民法典第８８９条、葡萄牙民法典第５３４条、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７４－６７５条、巴西新民法典第２５７条、我国台湾
民法第２７１条。其中，德国、葡萄牙、阿根廷、巴西、我国台湾的上述规定还明确以均分为原则。
比如，依债或标的物的性质以及合同目的可知缔约人的本意是债务不得分为若干部分履行 （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
法国民法典第１２２１条第１款第５项），或者依债的设定依据或遗产分割决定任一债务人或继承人应承担全部
债务的 （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７６条），或者依合同产生的可分债务 （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７条），则数债务人或数继
承人应当承担连带债务。

除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魁北克民法典第１５２０条、路易斯安那民法
典第１８１８－１８１９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８９０条前段、瑞士债务法第７０条第２款、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８６条、
巴西新民法典第２５９条、日本民法典第４３０条、我国台湾民法第 ２９２条、荷兰民法典第 ６：６条第 ２款、俄罗
斯民法典第３２２条。
除了法国 （２０１６年修订前）和德国的上述情况外，葡萄牙民法典第５３５条更是明确将 “协同性”作为不可分

债务的履行原则：债权人仅得要求全体债务人或全体继承人履行给付。相反，连带性则仅适用于约定或法定

的场合。

除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 ８９０条后段、瑞士债务法第
７０条第１款、阿根廷民法典第６８７条、日本民法典第４２８条、我国台湾民法第２９３条第１款、巴西新民法典
第２６０－２６１条。但２０１６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１２２４第１款、修订后第１３２０条第 １款以及荷兰民法典第
６：１５条第２款采用连带方式。
参见前引 〔３〕。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一中民初字第１２１７９号民事裁定书。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债权构成不可分债权，在债权人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任

一债权人无权单独请求债务人履行约定的过户义务，而且任一债权人迟延，债务人不得向

其他债权人履行该义务。〔５７〕

四、多数人之债的体系和协同之债的确立

　　 （一）多数人之债的理论体系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综合以上分析，现代民法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两种类型化方案：一
种是基于债的标的 （给付）的视角，根据其可否分割，区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另一

种则是基于债的主体的视角，根据复数主体 （数个债权人或者数个债务人）之间的牵连程

度，区分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按照比较法上的主流观点，两种方案之间的对

应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多数人之债

可分之债
按份之债{连带之债

不可分之债
连带之债{{
协同之债

　　就立法模式的选择而言，在确立了多数人之债的立法体系以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为主要类
型的基本格局下，若同时设置不可分之债，在实践和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一，从实

践功能来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乃是实践中实现多数人之债的最终方式，而可分

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并不具有终局的实践意义。它只是确定多数人之债

的实现方式的一种中间性的辅助手段，而且由于二者的区分在标准上存在分歧且操作复杂，

该辅助手段的实用价值有限。其二，从逻辑上讲，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不处

于同一逻辑层面，因此，在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之外平行规定不可分之债，在逻辑上存在

缺陷。其三，从内容上讲，围绕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所形成的传统规则也大多与按份之

债、连带之债以及协同之债这三种实现方式密切相关，〔５８〕因此，规定不可分之债在内容上

与连带之债存在重叠，容易引发矛盾。综合上文研究，未来中国民法典关于多数人之债的

立法，应当不采传统大陆法系将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或者混

合规定的模式，而采取以债的实现方式为导向的类型化模式：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以外，

设置 “协同之债”的规定。〔５９〕根据这一总体思路，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划分仅宜

作为法教义学上的一种辅助性的解释模式，而协同之债则应在理论和立法上予以确立。

　　 （二）协同之债的理论体系与立法建构

　　１．协同之债的概念。协同之债作为一种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的多数人之债的实
现方式，是现代民法理论的产物。德国现代民法教科书对于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已明确采用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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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闵民五 （民）初字第１８０３号民事判决书。
比如，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绝对效力和相对效力规则主要用以解决发生于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之

一的事项对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结合可分之债或者不可分之债的具体实

现方式 （按份、连带或者协同）区别对待。

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协同之债是这一类型化体系中的主要形态。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连带之债包括不

真正连带债务。此外，根据我国理论和实践的情况，补充债务则属于该体系中的次要形态。



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的三分法；〔６０〕意大利的权威学说也采纳该三分法。〔６１〕在本

文开篇提及的一系列国际性的示范文本中，协同之债及上述三分法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

可见，承认协同之债的法律地位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一种趋势。

　　中国民法学上关于 “协同之债”的概念源自史尚宽的 《债法总论》，这一概念在我国台

湾学界仍在沿用。〔６２〕但是，与德国现代民法上的 “协同之债”相比，我国台湾民法理论上的

“协同之债”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多数人之间存在协作关系的领域，比如数

人协作建房或协作演奏，而多数人之间存在 （按份或共同）共有关系的领域则属于另一独立

的范畴 “共有之债和准共有之债”。〔６３〕德国现代民法上的 “协同之债”则是在广义上使用

的，除了适用于协作关系领域外，也适用于共有关系领域，只要共有人之间在债的实现上

存在协同性。〔６４〕意大利法学的一般观点倾向于狭义说，但也有观点支持广义说。〔６５〕基于理

论上的争议，国际示范文本在此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从国际示范文本的条文来看，“协同之

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在债的实现上存在协

同 （即协作）关系，共有关系并非必须，但也不被排斥。〔６６〕从上述示范文本的评注中所举

到的例证来看，“协同之债”虽以协作关系的案型为主，但个别例证也涉及到共有关系。〔６７〕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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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参见前引 〔２９〕，梅迪库斯书，第５９７页以下；［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１５页以下。德国法学上称 “协同之债”为 “协同债务”（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Ｓｃｈｕｌｄ）、“协同债权”（Ｍｉ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或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中译文中也译作 “共同债务”“共

同债权”，但考虑到共同债务、共同债权 （或 “共同之债”）的用法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已经泛化，往往涵盖

所有的多数人之债的形态，所以不宜采用该译法。

参见前引 〔２８〕，Ｂｉａｎｃａ书，第６９１页，第７６７页以下；前引 〔３３〕，Ｂｕｓｎｅｌｌｉ书，第８５页。意大利民法学将
“协同之债”表述为 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ｉ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ｖｅ（也译 “集合之债”）或 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ａｍｅｎ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ｓｓａ）ａｄａｔ
ｔｕａｚｉｏｎｅｃｏｎｇｉｕｎｔａ（也译 “联合实施之债”）。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９９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７０页。史尚宽使用的 “协同之债”的概念可能源自日本，日本民法学理论上承认在共有之债、

不可分之债以外还存在着 “协同债权关系”，其适用范围与史尚宽和我国其他台湾学者的理论相同。参见

［日］於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校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８页，注５。
参见上引史尚宽书，第６９９页；上引孙森焱书，第７７０页。
参见前引 〔２９〕，梅迪库斯书，第６０３页，第６１６页。
在意大利权威教科书中，“共有之债” （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ｉｎｃｏｍｕｎｉｏｎｅ）是 “协同之债”以外的多数人之债的独立

类型；协同之债的例证也主要是数人协作建房或协作演奏等，而不包括共有之债。参见前引 〔２８〕，Ｂｉａｎｃａ
书，第７６７页以下；前引 〔３３〕，Ｂｕｓｎｅｌｌｉ书，第１４页以下。但也有学者 （比如 Ｅ．Ｇｒａｓｓｏ）支持广义说：“协
同之债”规则也适用于共有之债。转引自前引 〔２８〕，Ｂｉａｎｃａ书，第７７３页。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１０－１０１条 （３）规定：“所有债务人必须一同履行并且债权人仅得向全体债务人要求
该履行的，该债务为协同债务。”第１０－２０１条 （３）规定：“债务人必须向所有债权人为履行并且任何债权
人仅得基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要求债务人履行的，该债权为协同债权。”需说明的是，朱岩的中译文 （载

前引 〔４〕，梁慧星主编书，第６５１页，第６５４页）将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译为 “共同一并之债”和 “共同一

并请求权”，在此根据英文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ｕｉｏ．ｎｏ／ｌｍ／ｅ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ａｒｔｓ．１．ｔｏ．３．２００２／）作出修
正。《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４：１０２条 （３）规定：“若各个债务人须协力一同履行债务，且债权人也仅
得请求全部债务人协力一同履行方可实现债权，则为协同债务。”第３－４：２０２条 （３）规定：“当任一债权人
仅得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要求债务人履行，且债务人须向全体债权人履行时，该履行请求权为协同债权。”

参见前引 〔４〕，巴尔等主编书，第８４３页，第８６８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１１．２．１条 （ｃ）规定：“如所
有债权人必须共同请求清偿，则该请求权为共同债权。”参见前引 〔４〕，张玉卿书，第８２７页。
参见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４：１０２条和第３－４：２０２条的评论 （前引 〔４〕，巴尔等主编书，第８４３页
以下，第８６９页以下）和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１１．２．１条的注释３（前引 〔４〕，张玉卿书，第 ８３１页）。
只有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４：２０２条的评论中举到的合伙人在银行开立联名账户的协同债权 （示例

１）涉及合伙人的共有关系。



综合上述情况，从理论的统一性来看，广义说更为可取。

　　协同之债的本质特征在于其 “协同性”（或 “协作性”），即 “共同实施性”，它要求给

付必须由全体债务人或者为了全体债权人而共同实施。在多数债务人的场合，给付必须由

全体债务人共同履行，任一债务人不得单独履行该给付，此之谓 “协同债务”；而在多数人

债权的场合，给付必须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主张和履行，任一债权人不得单独受领该

给付，此之谓 “协同债权”。据此，由任一债务人或者为了任一债权人而单独履行，不能导

致债的消灭并且可以被依法拒绝，这正是所谓 “共同实施性”的理论实质。就复数主体

（数个债权人或者数个债务人）之间的牵连程度来看，较之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协同之

债的牵连性最强———必须全体共同参与债的实施 （履行或受领）；连带之债次之，无须全体

共同参与实施，但复数主体之间却互享权利、互担责任；按份之债的牵连性最弱，复数主

体彼此独立行使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共同实施性”要求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

权人之间协同配合，这在实践中可以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履行或受领由全体债务

人或全体债权人共同参与，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全体债务人或者全体债权人就实施方式达

成协议，表现形式就是共同委托代理人来实施履行或受领。

　　２．协同之债的类型。由上文可知，协同之债的发生乃基于两种情况。其一是基于多数
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之间存在协作关系。其中，协同债务的典型例证包括数人共同承包

建筑，数人合作演出或者合作创作作品，数名保管人分持秘钥共同保管一保险箱以及房屋

的共同承租人对出租人承担的到期返还债务等。协同债权的典型例证包括排演戏剧的数名

演员根据与摄影师的协议要求其拍摄成影片的债权，结伴旅游中旅游成员对旅行社所享有

的服务性债权，房屋的共同承租人对房屋的租赁权，共同寄存人要求返还寄存物的债权、

联名账户的数个拥有者对银行享有的债权以及共同购车人所享有的车辆交付请求权等。其

二则是基于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之间存在共有关系，包括按份共有人对不可依数量

进行分割的给付标的所共同享有的债权，共同共有人所共同享有的债权以及共同共有人以共

有财产为限所负担的债务 （包括给付共有物的债务和以共有财产负担之给付金钱的债务）。

　　分析上述协同之债的典型情况不难发现，所谓的 “协同性”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当

然的协同性”和 “推定的协同性”。根据给付的性质和债的目的，只有协作给付才是实现债的

目的的唯一方式，此之谓 “当然的协同性”，协同之债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此类。但在多数人

债权的场合，如果债的目的不够明确，则给付究竟采用哪种方式 （按份、连带或协同）也就

无法确定，比如共同寄存人要求返还寄存之大米的债权和联名账户的数个拥有者对银行享有的

金钱债权，债的目的或者债权人的利益所在是债权人 （共同寄存人、联名账户拥有者）按份

享有利益还是共同享有利益？如果是共同享有，是连带性共享还是协同性共享？再如数人共同

出资购买一辆汽车，该数名购买者所共同享有的车辆交付请求权，依给付的性质可排除按份债

权的可能性，但究竟是连带债权还是协同债权亦无法确定。这些情况既无当事人的约定，也无

法律的规定，交易习惯也不够明确，从理论上讲，按份、连带或协同之中至少有两种方式均可

实现债权。此时，对履行方式的选择应当顺次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何者对于债权人利

益的实现最有利；其二，何者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稳妥。在债权总量恒定的情况下，基于

各个债权人利益的不明确和不一致 （甚至存在冲突），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最有利的方

式”无法确定，于是，只能诉诸对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最稳妥的方式”：由于按份方式须确定

·５５·

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建构



各个债权人的份额，而连带方式则须确定任一债权人可否行使或代理行使全部债权，在这些都

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协同方式既无须划分份额，又是在所有债权人参与下实施的，实乃履行此

类债权最为稳妥的模式。此之谓 “推定的协同性”。相形之下，在多数人债务领域，如果出

现了上述给付方式上的不明确，比如数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辆汽车，该数名购买者所共同负

担的付款债务，则应当推定以连带债务为原则。理由是，在此场合，债权人的利益是明确

的，而连带方式最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利益。由上文可知，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上，类似的

推定仅限于不可分之债：不可分债务适用连带债务规则，而不可分债权则适用协同债权规

则。但基于连带债务在可分债务领域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而多数人债权又通常以不可分为

主———因为多数债权人结合于同一债权往往基于协作关系或者共有关系，〔６８〕所以，将传统

上适用于不可分之债领域的推定扩张到整个多数人之债领域，也符合该领域的发展现状。〔６９〕

　　３．协同之债的效力。与连带之债类似，协同之债的一般效力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
面。协同之债在对外效力上的 “协同性”或 “共同实施性”乃是协同之债独有的特性。协

同之债的共同实施性可以概括为两种实现方式：数人 （债权人或债务人）协作实施或者由

共同委托的人实施。正是由于协同之债的共同实施性，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内部往

往无追偿和分担问题。〔７０〕

　　这里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协同债权的对外行使方式上：该种债权可否由任一债权人单独
主张？〔７１〕该争议的实质在于，协同债权实现方式上的 “协同性”或 “共同实施性”是否体

现在给付的请求上？从比较法上的通行模式来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无论是传统的不可

分债权 （采协同方式）还是现代的协同债权，给付的请求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其一，任一债权人仅得请求债务人向全体债权人履行给付；〔７２〕其二，任一债权人仅得为全体

债权人的利益请求债务人履行；〔７３〕其三，任一债权人得请求全部给付，但须提供担保。〔７４〕

在上述三种形式中，任一债权人均得单独主张债权，〔７５〕尽管在确保该主张系基于全体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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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德国的主流理论认为多数债权人之间几乎总存在共同共有关系或者按份共有关系，而基于共有关系的多数人

债权多属不可分范畴。参见前引 〔２９〕，梅迪库斯书，第６０２页。
比较法上的另一种做法则对多数人债务和多数人债权均采按份之债的原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 ４２７条、荷兰
新民法典第６：６条第１款和第６：１５条第１款、俄罗斯民法典第３２１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４：２０３
条将此原则仅限于多数人债权。笔者认为，按份的做法不符合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最有利”或者 “最稳

妥”的原则。

参见前引 〔２８〕，Ｂｉａｎｃａ书，第７７０页。我国台湾学理认为，协同之债的各个债权人或者各个债务人之间的关
系依据约定或者协同行为的性质定之，无法确定的，平均分担或分受之。参见前引 〔６２〕，史尚宽书，第６９９
页；前引 〔６２〕，孙森焱书，第７７２页。仔细分析，需区分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协同债务只有在转化为连
带债务或者按份债务后才有内部追偿或分担问题，协同债务本身不存在该问题；协同债权人乃共同享受服务

或者共同受领财产，共同享受服务后不存在内部关系问题，共同受领财产后则存在内部关系问题，处理方案

需根据产生协同性的基础关系来确定，无法确定的，各个债权人之间应平均分享。

我国台湾的理论和实践围绕 “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司法界的意见认为不得单独主

张，只有所有债权人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方为适格；而理论界的多数意见则倾向于任一债权人均可单独主张债

权。参见王千维：《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月旦法学教室》第１６０期 （２０１６年２月），第６４页以下；吴从
周：《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中德私法研究》第 １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６１页以下。我国
大陆地区的相关裁判倾向于前者的意见，参见前引 〔５６〕、〔５７〕及下文详解。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２条第１款、瑞士债务法第７０条第１款、我国台湾民法第２３９条第１款。
参见日本民法典第４２８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４：２０２条第３款。
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８９０条、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１９条。
作为例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１１．２．１条 （ｃ）要求 “所有债权人必须共同请求清偿”（见前引 〔６６〕）。



人的利益方面有不同形式的要求。根据主流理论，“协同性”或 “共同实施性”并非体现在

给付的请求上，而是体现在给付的受领上。〔７６〕据此，任一债权人都可以单独向债务人主张

乃至单独起诉。但该通行模式在司法实务上则存在障碍：如果允许一人起诉，由于多数债

权人之间缺乏协调，所以判决书所确定的履行时间、地点、方式等具体内容对未参加诉讼

的其他债权人将是不公平的，而不确定上述内容则将大大降低法院判决书的可执行性。因

此，基于诉讼实践的考虑，似乎只有起诉得到全体债权人的参与或同意，法院判决方可对

全体有效。但如果据此改采全体债权人共同主张说，则一旦部分债权人懈怠，其他债权人

的给付请求即无法产生法律效力，这对后者的利益保护极为不利。综合考量之下，为了最

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更合理的方案仍应当是遵循通行模式，允许任一债权人单独

主张或起诉。〔７７〕但是，基于判决的公平和实效，法院应当通知其他债权人参加诉讼，如果

其他债权人拒绝参加诉讼，则法院的判决对其他债权人仍旧有效。〔７８〕

　　４．增设协同之债的实践必要性与立法建议。除了基于多数人之债法律体系上的完备性
要求，从我国审判实践的需求来看，在立法上增设协同之债规则也是非常必要的。以上文

提及的两起案件为例，实际上协同之债的问题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但由于缺乏相

应的立法规定，导致法院在裁判依据上的混乱和欠缺。

　　在 “刘晓光案”中，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９条 （起诉条件）为依据裁定驳回原告起

诉，意指原告的起诉资格不符合条件。作为理由，法院援引了 “不可分债权”理论：不可

分债权人之一无权诉请合同价款之全部———这实属采用协同形式的不可分债权 （即协同债

权）。但该理论显然不能作为否定原告起诉资格的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 １项的
规定，原告只须 “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为合格。本案的原告大多数都是被转让之债

权的债权人和被转让之股权的股东，尽管个别股东未起诉，起诉的股东中部分人也仅仅系

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但这些缺陷并不妨碍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和股东都 “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因此，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和上述理论解释裁定驳回起诉是不合适的。
　　 “高晓莉案”中，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法第 １０７条 （违约责任的

构成），意指共同购房人中仅一人向卖房人主张过户 （实为要求过户到该一人名下），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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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参见前引 〔２９〕，梅迪库斯书，第６０１页；前引 〔７〕，王洪亮书，第４８９页。
我国台湾学者吴从周提出对于 “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原则上应由全体债权人共同主张，但在 “事实上无法

得同意”的例外情况下允许各债权人单独起诉，其他共有人反对或者共有人之间利害关系相反也属于该例外

范围。参见前引 〔７１〕，吴从周文，第１６１页以下。由于上述例外的范围较宽，这在实际上无异于认可各债
权人的单独起诉原则。而且，允许单独起诉也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作为补充，如果该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３款的规定，其他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判决
的履行或执行阶段，如果债权人之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应视为放弃，其他债权人仍得请求受领全部给

付，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应适用不当得利规则予以补救。如果债权人之一不受领系有正当理由，则可以

由其他债权人代为受领，如有必要，可以由其他债权人在受领给付时向债务人提供担保。这里还可能涉及其

他制度的配合，比如在债权人之一失踪的场合，需通过宣告失踪程序为其指定财产代管人。此外，协同之债

的效力还涉及两个特殊问题。其一，针对协同债务人之一或者协同债权人之一发生的事项对其他债务人或者

其他债权人具有何种效力。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性：绝对效力 （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产生相同效力）、

限制绝对效力 （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产生有限效力）或者相对效力 （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不产生效

力）。其二，由于协同之债的给付标的往往指向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物，因此，当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物的给付不

再可能从而导致损害赔偿时，协同之债在实现方式上是否会发生转化，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转

化为连带之债或者按份之债或者其他形式。以上问题所涉情况复杂，立法上不宜作全面统一的规定，而应留

由司法裁判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解释。



人拒绝配合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作为理由，法院同样援引了 “不可分债权” （实为协同债

权）理论：不可分债权人之一在债权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的情况下无权单独请求债务人履

行。以此排除被告构成违约是有理论依据的，但这并非法定依据。鉴于我国合同法采用严

格责任原则，被告的不履行行为没有法定的免责依据，尚不足以排除违约。因此，本案在

裁判依据上仍显得不够充分。

　　对这两个案件的裁判依据的分析表明，仅凭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足以裁判此类案件，而
且容易导致解释上的混淆。只有不可分之债或者协同之债才是统一此类案件裁判的有效依

据，而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协同之债显然是更优的选择。此外，两案裁判对于协同债权

人之一单独请求债务人履行所持的否定观点，根据上文的研究，也并非理论上最合理的方

案。因此，尽快在立法上确定 “协同之债”的必要规则，一方面可以为此类案件的裁判和

解释提供统一、有效的实定法依据，另一方面则可以避免或减少实践和理论上存在的分歧。

　　基于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的相关理论特点，参考三部国际示范文本的做法，未来民法
典对协同之债的规定宜采用概括性模式。综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建议增设如下条文：

　　 “二人以上承担协同债务的，应当由全体债务人协作履行或者由全体债务人委托的人

履行。二人以上享有协同债权的，任一债权人仅得请求债务人向全体债权人或者全体债权

人委托的人履行。

　　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无法确定的，多数债务人承担同一给付的，为连带债务，多数债权
人享有同一给付的，为协同债权，但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习惯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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